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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

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6

月 5 日收到股东徐州精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徐州精锐”）

的通知，因徐州精锐解散清算，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,150,52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

的 3.87%）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徐州精锐各合伙人名下，相关手

续已办理完毕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过户登记确认

书》。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非交易过户明细

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（股）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
股份性质

1 袁美和 1,886,076 1.1878%

2 韩红涛 605,963 0.3816%

3 王方军 287,832 0.1813%

4 苏振华 287,832 0.1813%

5 梁宝玉 272,683 0.1717%

6 佘俊杰 242,386 0.1527%

7 李树强 212,088 0.1336%

8 罗利军 151,493 0.0954%

9 尹江华 151,493 0.0954%

10 尹俊方 121,196 0.0763%

11 张奕 121,196 0.0763%

12 余小平 121,196 0.0763%

13 袁海运 90,892 0.0572%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徐州精锐创

业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

无限售流

通股

14 黄法 90,892 0.0572%

15 谭春 90,892 0.0572%

16 郭民维 90,892 0.0572%

17 朱珉 75,744 0.0477%

18 李刚 75,744 0.0477%

19 杨秀葵 75,744 0.0477%

20 陈峰 75,744 0.0477%

21 刘清广 75,744 0.0477%

22 李兰平 75,744 0.0477%

23 徐杰 75,744 0.0477%

24 刘建忠 75,744 0.0477%

25 向淘 75,744 0.0477%

26 毛振国 75,744 0.0477%

27 罗湘萍 45,446 0.0286%

28 李忠华 45,446 0.0286%

29 苏畅 45,446 0.0286%

30 曾红军 45,446 0.0286%

31 刘钢 45,446 0.0286%

32 袁朋 45446 0.0286%

33 贺鹏 45,446 0.0286%

34 袁勇军 45,446 0.0286%

35 刘坤恒 45,446 0.0286%

36 陈信锗 45,446 0.0286%

37 钟正军 45,446 0.0286%

38 刘威 45,446 0.0286%

39 张颖 22,726 0.0143%

合计 6,150,520 3.87%

注：上表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，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。

二、其他相关承诺和说明



1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徐州精锐已严格遵守《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

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2、公司董事袁美和先生、监事张奕先生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韩红涛女

士、财务总监梁宝玉先生将继续严格遵守并履行在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

说明书》中所作出的承诺“在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期间，每年转让的

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；离职后半年内，

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，在本人就任

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。”同时，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

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

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。

3、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袁美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

由 25,284,000 股增加至 27,170,076 股，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直接持有公司股

份占比由 15.92%上升至 17.11%。本次徐州精锐证券非交易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

制权发生变更，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运营。

4、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的过入方在减持时将合并计算减持额度，采取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，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

司股份总数的 1%；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，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，减

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%。

特此公告

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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